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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R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399,938,234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

（含税），送红股0.0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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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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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1-83896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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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秉承“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宗旨，遵循“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企业理念，“天地仁和、和合共赢”的经营理念，

弘扬“精诚团结，与时俱进”的企业精神，建立和巩固了遍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销售网络，不断拓展公司产业链，丰

富公司产品群。

公司主营业务：生产、销售中西药、原料药及健康相关产品，包括口服固体制剂、口服液体制剂、大容量注射剂、小

容量注射剂、外用洗剂、搽剂、栓剂、软膏剂等剂型药品以及健康相关产品。

(一)业务板块情况

1、药品业务：

目前，公司药品业务主要以非处方药OTC类产品为主，约占药品全部收入的80%左右，经过多年发展，在巩固和夯

实妇科、儿科等业务基础上，公司重点发展眼科、呼吸科等，形成了闪亮眼科品牌系列、仁和可立克品牌退热、感冒系

列，以及清热解毒、止咳化痰、心脑血管、补益类等较多品类品规药品生产和销售。

公司药品的研发主要集中在大品种的仿制药和国家中药经典名方上，公司中药产品收入占全部药品收入比例为

47%左右。2024年2月，公司“药都”品牌获批“中华老字号”称号，“药都”品牌归属公司子公司江西药都樟树制药有限

公司，公司将继承、发掘、光大祖国传统中医药事业，秉承“樟帮”传统制药理念，重点做好大活络胶囊、强力枇杷胶囊、

养血当归颗粒等传承或原名方上改剂型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及适应症（功能主治）如下：

类别

中成药

中成药

中成药

中成药

中成药

中成药

中成药

中成药

中成药

中成药

中成药

中成药

化学药

化学药

化学药

化学药

化学药

化学药

化学药

化学药

化学药

化学药

化学药

化学药

化学药
化学药

化学药

功能主治/治疗领域

内科-治风剂-祛风通
络剂

内科-治风剂-祛风通
络剂

内科-清热剂-清热泻
火剂

内科-活血通络剂

内科-扶正剂-气血双
补剂-补肾养血剂

内科-扶正剂-健脾益
气剂

内科-开窍剂-清热开
窍剂

内 科 -扶 正 剂 -滋 阴
剂-滋补肾阴剂

耳鼻喉科-咽喉病

骨伤科-活血通络剂

皮肤科

内科-清热剂-清脏腑
热剂-清利肠胃湿热

剂

呼吸系统-咳嗽和感
冒制剂

心血管系统-抗高血
压药

牙科

全身用抗菌药

呼吸系统-咳嗽和感
冒制剂

眼科-减充血药及抗
过敏药

眼科-减充血药及抗
过敏药

消化道和代谢方面的
药物-糖尿病用药-降

血糖药物
呼吸系统-咳嗽和感

冒制剂
消化道和代谢方面的

药物-维生素类
呼吸系统-咳嗽和感
冒制剂-镇咳药与祛

痰药的复方

全身用抗感染药-全
身用抗病毒药-核苷
及核苷酸逆转录酶抑

制剂

生殖系统疾病药物
生殖系统疾病药物

全身用抗病毒药-神
经氨酶抑制剂

药品名称

大活络胶囊

大活络丸

清火胶囊

颈康胶囊

参鹿补片

肾脾双补口服液

安宫牛黄丸

六味地黄丸

小儿咽扁颗粒

腰息痛胶囊

湿毒清片

正胃胶囊

复方氨酚烷胺胶囊（可
立克）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诺氟沙星胶囊

小儿氨酚烷胺颗粒（优
卡丹）

萘敏维滴眼液（闪亮）

复方门冬维甘滴眼液
（闪亮）

格列齐特缓释片

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核黄素磷酸钠注射液

复方甘草片

恩替卡韦片

他达拉非片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磷酸奥司他韦胶囊

适应症（功能主治）
祛风止痛，除湿豁痰，舒筋活络。用于中风痰厥引起的瘫痪，
足萎痹痛，筋脉拘急，腰腿疼痛及跌打损伤，行走不便，胸痹等

症。
祛风止痛，除湿豁痰，舒筋活络。用于中风痰厥引起的瘫痪，
足萎痹痛，筋脉拘急，腰腿疼痛及跌打损伤，行走不便，胸痹等

症。
清热泻火，通便。用于咽喉肿痛，牙痛，头晕目眩，口鼻生疮，

风火目赤，大便不通。
补肾、活血、止痛。用于肾虚血瘀所致的颈椎病，症见：颈项胀

痛麻木、活动不利，头晕耳鸣等。
益气养血、补肾。用于肾阳虚衰，气血不足，畏寒肢冷，精神疲

乏，腰膝酸软，头晕耳鸣。

补肾健脾。用于脾肾两虚之体倦食少，头晕耳鸣，腰膝酸软。

清热解毒，镇惊开窍。用于热病，邪入心包，高热惊厥，神昏谵
语；中风昏迷及脑炎、脑膜炎、中毒性脑病、脑出血、败血症见

上述证候者。
滋阴补肾。用于肾阴亏损，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

汗遗精。
清热利咽，解毒止痛。用于小儿肺卫热盛所致的喉痹、乳蛾，
症见咽喉肿痛、咳嗽痰盛、口舌糜烂；急性咽炎、急性扁桃腺炎

见上述证候者。
舒筋活络，祛瘀止痛，活血驱风。用于风湿性关节炎，肥大性

腰椎炎，肥大性胸椎炎，颈椎炎，坐骨神经痛，腰肌劳损。
养血润燥，化湿解毒，祛风止痒。用于皮肤瘙痒症属血虚湿蕴

皮肤证者。

清热凉血，健脾和胃，制酸止痛。用于治疗胃热烧灼，脘腹刺
痛，呕恶吞酸，食少倦怠，慢性胃炎见上述症状者。

适用于缓解普通感冒及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四肢酸
痛、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咽痛等症状，也可用于流行性感冒

的预防和治疗。
1、高血压：本品适用于高血压的治疗。本品可单独应用或与
其他抗高血压药物联合应用。高血压的控制是心血管风险综
合管理的一部分，综合管理措施可能需要包括：血脂控制、糖
尿病管理、抗血栓治疗、戒烟、体育锻炼和限制钠盐摄入。收
缩压或舒张压的升高均增高心血管风险。在更高的基础血压
水平上，每毫米汞柱血压的升高所带来的绝对风险增加会更
高。降低血压获得风险降低的相对程度在有不同心血管绝对
风险的人群中是相似的。严重高血压患者，略微降低血压就
能带来较大的临床获益。对成人高血压患者，通常而言，降低
血压可降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主要是卒中、以及心肌梗死的
风险。2、冠心病（CAD）慢性稳定性心绞痛：本品适用于慢性
稳定性心绞痛的对症治疗。可单独应用或与其他抗心绞痛药
物联合应用。血管痉挛性心绞痛（Prinzmetal’s或变异型心绞
痛），本品适用于确诊或可疑的血管痉挛性心绞痛的治疗。可
单独应用也可与其他抗心绞痛药物联合应用。经血管造影证
实的冠心病，经血管造影证实为冠心病，但射血分数≥40%且
无心力衰竭的患者，本品可减少因心绞痛住院的风险以及降

低冠状动脉重建术的风险。
用于急性智齿冠周炎、局部牙槽脓肿、牙髓炎、根尖周炎等。

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尿路感染、淋病、前列腺炎、肠道感染和
伤寒及其他沙门菌感染。

适用于缓解儿童普通感冒及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四
肢酸痛、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咽痛等症状，也可用于儿童流

行性感冒的预防和治疗。

用于缓解眼睛疲劳、结膜充血以及眼睛发痒等症状。

用于抗眼疲劳，减轻结膜充血症状。

当单用饮食疗法、运动治疗和减轻体重不足以控制血糖水平
的成人2型糖尿病。

适用于缓解儿童普通感冒及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四
肢酸痛、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咽痛等症状。

核黄素补充剂。用于由核黄素缺乏引起的口角炎、唇炎、舌
炎、眼结膜炎及阴囊炎等疾病的治疗。

用于镇咳祛痰

恩替卡韦适用于病毒复制活跃，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
持续升高或肝脏组织学显示有活动性病变的慢性成人乙型肝
炎的治疗（包括代偿及失代偿期肝病患者）。也适用于治疗 2
岁至〈18岁慢性HBV感染代偿性肝病的核苷初治儿童患者，有
病毒复制活跃和血清ALT水平持续升高的证据或中度至重度

炎症和/或纤维化的组织学证据。
治疗勃起功能障碍（ED，Erectile Dysfunction）

西地那非适用于治疗勃起功能障碍。
1、用于成人和1 岁及1 岁以上儿童的甲型和乙型流感治疗（磷
酸奥司他韦能够有效治疗甲型和乙型流感，但是乙型流感的
临床应用数据尚不多）。患者应在首次出现症状48 小时以内
使用。2、用于成人和 13 岁及 13 岁以上青少年的甲型和乙型

流感的预防。

2、大健康产品业务：

大健康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件之一，是指和个人健康的维持、恢复以及增强相关的服务和产品，包括医

疗服务、母婴产品、营养和健康产品以及其他服务（健康管理和养老服务）等。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及居民健康意识的

提升，刺激了中国卫生消费需求，进而驱动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十三五”规划将建设“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明

确指出：计划到2020年，中国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大健康产业总规模超过8万亿元，在2030年

达16万亿元人民币。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大健康产业规模将持续增长，并有望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公司大健康产品种类涉及功效性化妆品、护肤护发用品、洗涤用品；母婴用品；保健食品、饮料；医疗器械、保健器

材；保健品、中药饮片等，公司大健康产品业务目前主要是结合线下、线上两种渠道进行销售，以天猫、京东、抖音、唯品

会等几大线上平台为主。公司具备较大的渠道拓展空间，用户数量不断增长，将通过私域运营，渠道下沉、渠道多元化

等方式进一步带来发展空间。公司与天猫、抖音等国内主要电子商务平台均建立了良好的深度合作关系，与线上和线

下媒体强强联合搭建了品牌和流量矩阵，对用户诉求和行为进行了体系化挖掘及管理。公司依靠自身经验丰富的电

商运营团队和经销管理团队，从产品营销优势出发，将内容运营和直播结合加速触达核心客户并形成销售转化。在优

质内容的持续输出下,公司不断积累优质粉丝，并打造了多个平台TOP级王牌产品，实现“品—效—销”一体化营销链路

闭环。

(二)公司生产企业药品生产许可证情况

国家药监局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年第103号）指出，自2019年12月

1日起，取消药品GMP、GSP认证，不再受理GMP、GSP认证申请，不再发放药品GMP、GSP证书。国家药监局关于实施

新修订《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公告(2020年第47号)指出，自2020年7月1日起，从事制剂、原料药、中药

饮片生产活动的申请人，新申请药品生产许可，应当按照《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办理，现有《药品生产许可

证》在有效期内继续有效。

序号

1

2

3

4

5

6

7

企业名称

江 西 药 都 樟
树 制 药 有 限

公司

江 西 闪 亮 制
药有限公司

江 西 铜 鼓 仁
和 制 药 有 限

公司
江 西 药 都 仁
和 制 药 有 限

公司

江 西 制 药 有
限责任公司

江 西 吉 安 三
力 制 药 有 限

公司
通 化 中 盛 药
业有限公司

生产范围
生产地址一：江西省樟树市福城工业园区：片剂，硬胶囊剂，
颗粒剂，丸剂(蜜丸、水蜜丸、浓缩丸、水丸、微丸)，合剂，口服
溶液剂，糖浆剂，煎膏剂(膏滋剂)，酒剂，(中药前处理及提取)
生产地址二：江西省樟树市仁和路 36号：丸剂(蜜丸、水蜜
丸、浓缩丸、水丸、微丸)，硬胶囊剂，片剂，颗粒剂，合剂，煎膏

剂(膏滋)，口服溶液剂，糖浆剂，露剂

滴眼剂（化药）

颗粒剂（A线、B线）、硬胶囊剂（A线、B线）、糖浆剂、合剂（含
中药前处理及提取）

片剂（A线、B线、C线）、硬胶囊剂（A线、B线）、颗粒剂（A线、
B线）、洗剂、合剂、糖浆剂、软胶囊剂、煎膏剂（含中药前处理

和提取）
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最终灭菌，非最终灭菌A线、B
线)，片剂，硬胶囊剂，原料药(硫酸庆大霉素，硫酸小诺霉素，
单硫酸卡那霉素，马来酸伊索拉定)，第二类精神药品(地西

泮注射液，地西泮片、苯巴比妥片)
栓剂，软膏剂(激素类)，乳膏剂(含激素类)，凝胶剂(激素类)，

橡胶贴膏(含激素类)
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散剂，丸剂(水丸、水蜜丸、蜜丸、糊

丸)，原料药(槐定碱)，小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药)

备注

新《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30年10月19日

新《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31年02月11日

新《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30年08月24日

新《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30年08月04日

新《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30年07月05日

新《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30年03月08日

新《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30年12月22日

(三)品牌(商标)情况

公司“仁和”“妇炎洁”“优卡丹”“闪亮”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公司“药都”品牌获批“中华老字号”称号。公司经营

的“仁和可立克”“优卡丹”“妇炎洁”等产品是国内同类产品中的知名品牌。同时，公司基于大健康业务发展，在电商渠

道打造了“仁和匠心”、“药都仁和”等多个知名大健康品牌，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品牌集群。经过不断的经营与投入，公

司“妇炎洁”品牌已在女性私护领域拥有大量用户，具有极强的品牌知名度与号召力。“闪亮”品牌聚焦视康领域，已发

展成为具有多种品类的眼部健康品牌。“优卡丹”品牌聚焦儿童健康领域、“仁和可立克”品牌聚焦成人感冒领域、“仁和

匠心”品牌聚焦化妆品领域，均在各自板块拥有强大的品牌影响力。2026年4月，公司凭借在医药新零售领域的卓越表

现，正式荣登“美团医药健康 2025年工业数字化引擎榜”。

(四)报告期内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所属医药制造业，行业细分则是一家以药品、大健康类产品为主的生产和销售企业。目前公司的主营收入来

自于药品和大健康类产品，利润贡献比例分别约为65%、35%。

(五)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投项目，公司的资金需求

2026年，公司资金需求将主要在新产品研发、工艺技术攻关、细分营销渠道、工业基础建设、拓展新型业务领域以

及并购业务等方面，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和年度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六)公司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或可能面对的风险

1、行业政策调整风险：医药产业是一个受监管程度较高的行业，其监管部门包括国家及各级地方药品监管部门，

它们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制订相关的政策法规，对整个行业实施监管。药品招投标政策的不断变迁对各个制剂药品

生产商的市场销售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我国医疗制度的改革正处在探索阶段，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有一个逐步制订和

不断完善的过程，由此将对医药行业的生产和销售产生较大影响，公司将面临行业政策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积极关注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关于行业政策的发布或调整，结合自身特点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积

极探索相关措施将行业政策调整的风险降到最低。

2、市场竞争加剧风险：目前国内医药零售市场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众多企业加快布局非处方药和医药大健康领

域，产业资本深度融合，医药互联网加速发展，行业竞争激烈。随着进入医药行业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企业规模不断

扩大，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公司面临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应对措施：面对市场竞争加剧，公司将加大新产品研发的力度，公司积极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巩固传统核心产品销

售的同时，加大创新品种的销售。

3、产品降价风险：国家对药品价格实行政府管制。药品价格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以及其他政策、法规

的调整或出台，同时《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正式实施，地方增补目录的修订、地方启动基药招标等，随着医药产品市场

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以招投标方式采购药品的方式得到推广，受医保支付压力的影响，招标采购降价成为普遍趋势。

应对措施：公司以销售OTC产品为主，但部分产品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公司产品的招标价格存在进一步下滑

的风险，公司将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标准等方式提高产品性价比，对销量较大核心战略产品加大工艺改造以及研发创

新。

4、药品安全风险：公司生产的化学原料药产品和中成药品种较多，生产工艺较复杂，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较多，如

在原材料采购、生产、存储和运输等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偶发因素，引发公司产品质量问题，同时，药品安全事故的发

生将对公司的品牌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应对措施：公司制订了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制定了《供应生产销售内部控制实施细则》《质量管控制度》

《异常物料处理管理规定》等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制度，通过了GSP、GMP的认证，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制

度的规定执行。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025年末
7,735,118,476.61
6,315,571,807.63

2025年
3,536,422,014.45
393,208,100.62

249,284,664.96

851,311,999.90
0.28

0.2840
6.29%

2024年末
7,482,460,028.05
6,173,659,007.82

2024年
4,074,892,927.70
481,911,678.36

334,646,562.32

557,258,083.44
0.35

0.3454
7.90%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3.38%
2.30%

本年比上年增减
-13.21%
-18.41%

-25.51%

52.77%
-20.00%
-17.78%
-1.61%

2023年末
7,444,681,386.84
5,993,036,906.06

2023年
5,032,146,123.81
567,257,498.51

444,587,068.07

499,469,066.18
0.41

0.4052
9.6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985,645,075.41
164,307,562.31

101,976,280.99

118,285,334.56

第二季度
989,446,401.00
126,118,687.58

104,814,129.24

553,228,123.56

第三季度
858,360,283.90
88,708,927.17

70,147,440.28

168,970,805.01

第四季度
702,970,254.14
14,072,923.56

-27,653,185.55

10,827,736.7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仁和（集团）
发展有限公

司
杨潇

仁和药业股
份 有 限 公
司－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

划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南方中
证 1000交易
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

基金
黄杰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添
富中证中药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华夏中
证 1000交易
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
中证 1000交
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蒋国梁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95,534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23.24%
6.53%

1.11%

1.10%

0.73%

0.54%

0.49%

0.46%

0.33%

0.32%
仁和集团与杨潇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上述其他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
本报告期内，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未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其中黄杰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7,525,500股；蒋
国梁通过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62股。

94,994

持股数量

325,299,386
91,380,000

15,500,000

15,383,448

10,260,700

7,525,500

6,886,800

6,488,960

4,652,600

4,520,093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0
68,535,000

0

0

0

0

0

0

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不适用。

证券代码：000650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26-012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08日（星期五）15:00-17: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 2026年 05月 08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xolpYGEiFG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

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

《2025年度报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6年05
月08日（星期五）15:00-17: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08日（星期五）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董事长 杨潇，总经理 黄武军，财务总监 彭秋林，独立董事 涂书田，董事会秘书 姜锋（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

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08日（星期五）15:00-17: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xolpYGEiFG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

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06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

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联系人：姜锋 电话(传真)：0791-83896755 邮箱：rh000650@126.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650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26-015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资金总额：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15,00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00元/股（含），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董事会决议日前三十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平均收盘价的150%。

回购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拟回购数量测算：按照回购金额下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本次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000.00万股；按照回购

金额上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本次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875.00万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

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盈利能力、财务状况、研发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

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宏观经济调控、信贷政策收紧、临时经营需要等因素影响，致使回购股份所需资金

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2、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能存在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

险；

3、后续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颁布新的规定与要求，导致本回购方案不符合新的监管规定与要求的，本

次回购方案存在无法实施或需要调整的风险；

本次回购方案不代表公司将在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的承诺，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审议程序

2026年4月22日，公司董事会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

根据《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同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

干部的积极性，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

股份将予以注销。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股份的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如果触及以下条件，

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回购期限内，如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则回购方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满12
个月自动终止。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

及时披露。

2、公司在以下窗口期不得回购股票：

（1）不得在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无涨跌幅限制交易日内进行回购申报；

（2）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

之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15,000.00万元（含）。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六)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

结合近期公司股价，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00元/股（含），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董事会决议日

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平均收盘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

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前述回购价格亦需满足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的相关要求。

(七)拟回购股份的数量测算

按照回购金额下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本次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000.00万股；按照回购金额上限、回购价

格上限测算，本次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875.00万股。本次预计可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下限至上限为

0.71%-1.34%。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回购总金额上限人民币15,000.00万元和回购股份价格上限8.00元/股测算，预计回购1,875.00万股，回购股份

比例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34%。假设回购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则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一、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二、有限售条件普通股

三、普通股总股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
（万股）
133,138.58
6,855.24

139,993.82

比例

95.10%
4.89%

100.00%

回购后
股份数量
（万股）
131,263.58
8,730.24

139,993.82

比例

93.76%
6.24%

100.00%
按照回购总金额下限人民币8,000万元和回购股份价格上限8.00元/股测算，预计回购1,000.00万股，回购股份比

例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71%。假设回购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则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一、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二、有限售条件普通股

三、普通股总股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
（万股）
133,138.58
6,855.24

139,993.82

比例

95.10%
4.89%

100.00%

回购后
股份数量
（万股）
132,138.58
7,855.24

139,993.82

比例

94.39%
5.61%

100.00%
(九)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盈利能力、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

产生的影响分析

公司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5,000.00万元（含），不会对公司

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具体情况如下：

1、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773,511.85万元，货币资金金额277,396.1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为631,557.18万元。假设本次最高回购资金上限15,000.00万元全部使用完毕，按2025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

测算，回购资金上限约占公司总资产的1.9392%，约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3751%，占比较低。

2、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负债账面价值合计80,326.2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0.3846%，资产负债率处于较低

水平。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根据本次回购方案，回购股份将在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后的12个月内分阶段择机实施，回购资金

并非一次性支付，且具体回购价格和数量由公司根据本方案设定的条件自行安排，具有一定弹性；公司拥有足够的资

金支付本次股份回购款。因此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十)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

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持股百分之

五以上股东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1、经公司自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

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2、经公司自查，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

纵市场行为。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若后

续收到相关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高、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

况

公司已分别向控股股东、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问询，收到的回复情况如下：

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

日起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计划。

如相关人员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如未能在发布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之后36个月内实

施上述用途的，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具体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若发生公司注销所回购股份的

情形，将依照《公司法》等有关规定通知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三)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了保证公司本次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范围内，全权办

理本次回购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及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调整本次回购的具体实施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时机、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等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各项事宜；

2、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3、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相关的所有文件，以及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证券上市地的上市规则进行相

关的信息披露；

4、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公司董事会、股东会表决的事项外，依据监管部门意

见、政策变化或市场条件变化，对本次回购有关的事项进行相应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回购的

全部或部分工作；

5、办理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其他事项。

以上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一）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只能部

分实施的风险；

（二）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股份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

应条款的风险；

（三）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外部环境变化、临时经营需要等因素影响，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

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四）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若公司未能顺利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已回购未转让股

份被注销的风险；

上述风险可能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回购方案实施过程中出现前述风险情形的，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650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26-014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提前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提前终止的议案》。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1、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5月24
日召开了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详细内容见刊

登在2024年4月26日、2024年5月25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24年6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票1550万股已于2024年6月27日通过非交易过户至“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专户，过户股数15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107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根据《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36个月，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12个月，

自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

算，即于2025年6月26日锁定期届满，2027年6月26日存续期届满。持有人的标的股票权益自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的12个月、24个月后依据上

一年度公司业绩目标及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分两期解锁分配至持有人，每期解锁比例分别为50%、50%。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行管理。公司成立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本持股计划的管理方，代表本员工

持股计划行使股东权利。公司采取了适当的风险防范和隔离措施切实维护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二、员工持股计划提前终止的原因

根据《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归属期

第一归属期

第二归属期

业绩考核指标
A、2024年营业收入较2023年增长不低于5.00%（含5.00%）
B、2024年净利润较2023年增长不低于10.00%（含10.00%）

A、2025年营业收入较2023年增长不低于10.00%（含10.00%）
B、2025年净利润较2023年增长不低于15.00%（含15.00%）

C、2024年至2025年平均营业收入相比较2023年营业收入增长不低于7.5%（含7.5%）
或2024年至2025年平均净利润相比较2023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12.5%（含12.5%）

解锁份额

50%

50%

经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德皓审字【2026】00001569号），公司两年考核目

标未能达标，无法实现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解锁两个归属期的条件。为更好地维护公司、股东和员工的利益，公司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等有关规

定，经慎重考虑，决定提前终止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三、员工持股计划提前终止的审批程序

2026年4月22日，本员工持股计划召开第二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提前终止的议

案》。

2026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提前终止的议案》。

2026年4月22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提前终止的议案》，决定

提前终止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及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公司提

前终止员工持股计划已取得公司股东会授权，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及后续安排

根据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经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提前终止。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将在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的授权下择机出售第二期员工持股计

划所持股票，出售所获得的资金归属于公司,公司以该资金额为限返还持有人原始出资金额及利息。未来条件允许，公

司不排除推出新员工持股计划的可能性。

五、终止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等有关规定。公司终止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发展战略、经营规划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管理

层和骨干员工的勤勉尽职。公司未来将根据发展需要、监管政策、市场环境的变化，选择合适的方式，努力建立长期有

效的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650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26-009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因薪酬方案涉及全体董事，全体董事回避表决，

将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具体方案如下：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体系，根据监管要求及《公司章程》《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结合公司实际，遵循依法合规、权责对等、分类考核、统筹兼顾的原则，制定公司《2026年度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一、适用范围

2026年在任期内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适用时间

董事薪酬方案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新的薪酬方案通过之日止；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新的薪酬方案通过之日止。

三、薪酬标准及发放

（一）独立董事津贴独立董事领取固定津贴，标准为税前8万元/人/年，按年度发放。独立董事薪酬（津贴）最终标准

依据股东会决议执行发放。

（二）非独立董事薪酬

1.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非独立董事，按照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执行；

2.兼任公司内部其他职务的非独立董事，按照其在公司所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或岗位，根据公司现行的薪酬制度，

结合公司业绩指标达成情况、分管工作职责及工作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考核领取薪酬；

3.不在公司担任任何工作职务的非独立董事，不领取薪酬或董事津贴。

（三）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按照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经营管理职务或岗位，根据公司现行的薪酬制度，结合公司业绩指标

达成情况、分管工作职责及工作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考核领取薪酬。

四、薪酬构成

在公司担任职务的非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行年薪制，其薪酬结构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中长期激励收入

三部分组成。

（一）基本薪酬

结合同行业类似岗位薪酬水平、岗位职责和履职情况确定，按月发放。

（二）绩效薪酬

以公司年度经营目标和个人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为考核基础，绩效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

效薪酬总额的50%。

（三）中长期激励收入

中长期激励收入是与任期绩效考核评价结果相联系的收入，根据任期年度考评结果兑现。考核不合格的，不发放

激励收入。任期内出现重大经营失误等情况的，扣减或取消激励收入。

上述绩效薪酬、中长期激励收入的确定和支付应当以绩效评价为重要依据。

五、其他

（一）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比例的绩效薪酬在年度报告披露和绩效评价后支付，绩效评价依据经审

计的财务数据开展。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均为含税金额，由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代扣代缴义务。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按其实际任期和实际绩效计算津贴、薪酬

并予以发放。

（四）董事、高管人员出现应当止付、追索或扣回薪酬的情形的，公司有权止付、追索或扣回其已发放的绩效薪酬、

中长期激励收入等。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650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26-003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4月12日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

于 2026年 4月 22日以现场与通讯结合方式在南昌元创国际 18层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
人。董事长杨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总经理黄武军先生就2025年度工作情况和公司业绩等情况向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汇报。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2025年年度报告》管理层讨论分析及公司治理相关部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2025年度报告》（2026-004）和《公司 2025年度报告摘要》

（2026-00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要求，公司对2025年度的经营及财

务情况进行了决算，并由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德皓审字

（2026）第00001569号）。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2025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1,399,938,23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1.50元（含税），不送股不转增，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的盈利状况、未来发展前景和资金规划，符合《关于

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公

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4年-2026年）》等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具备合法性、合规性

及合理性。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2026-006）。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执行，《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此议案。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出具了《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已提前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全票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2026-007）。

公司同意续聘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投资者获得感，公司拟增加分红频次，由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

案。公司在2026年度进行中期分红的，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1）公司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且累计

未分配利润亦为正数；2）公司的现金流能够满足正常经营活动及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在2026年度进行中期分

红时，以当时总股本为基数，派发现金红利总金额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关于

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公告》（2026-008）。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制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管理水平，建立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

进行确认，并制定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详见《2025年

年度报告》中“第四节 公司治理、环境和社会”之“四、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方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6年 4月 24日披露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公告》（2026-009）。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审议，全体委员回避表决。

鉴于公司全体董事与本议案利益相关，需全体回避表决，本议案将直接提交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一致同意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公司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2026-010)，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过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本次公司关联交易事项需经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会

审议。

关联董事杨潇、肖正连、黄武军、彭秋林、张自强和姜锋回避表决。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自有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自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上述额度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公司关于使用自

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2026-011）。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经营需要，2026年度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人民币10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具体

银行授信额度合计在不超人民币100,000万元的金额上限内，在一年范围内以银行授信为准。综合授信额度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保理、商票、开立信用证、押汇、国内贸易融资、票据贴现

等综合授信业务，在额度内循环使用。以上授信为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抵押。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15、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专项意见》

在对本意见的表决中，独立董事伍红女士，涂书田先生、章美珍女士回避表决，其他董事均同意此意见。《董事会关

于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专项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规定使用募集

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及

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

公司保荐机构就该事项亦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鉴证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德皓核字[2026]00001018号）。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议案已提前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全票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公司

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2026-013)。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提前终止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公司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提前终止的公告》(2026-014)。
关联董事杨潇、肖正连、黄武军、彭秋林、张自强和姜锋回避表决。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19、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拟使用的资

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5,000.00万元，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00元/股（含）。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

已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2026-015)
此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二、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025年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换届。公司现任独立董事伍红、涂书田、章美珍，离任独立董事王跃生、郭亚雄分别向董

事会提交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文

件，并将在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董事会依据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表》，编写了《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评估的专项

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和《董事会关于独

立董事独立性情况评估的专项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2025年年度报告书面确认意见；

3、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签字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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